 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
一、主要内容
按照新区要求及园办工作安排，需消纳文教园片区存量拆除垃圾共约4.2万立方米。（最终以实测验收方量及清运车次为准）。
2、 相关要求
（一）工作要求：
1.负责接收招标项目指定的拆除垃圾，需核对垃圾来源信息，拒绝接收非项目指定的其他垃圾；
2.对接收的拆除垃圾需进行分类消纳处理；
3.制定消纳场所应急方案，覆盖垃圾堆积溢出、环保指标异常等情况，确保消纳工作不中断且符合安全规范。
（二）质量标准：
1.消纳过程需符合国家及地方环保规定，废气、废水、渗滤液处理后需达标排放；
2.建立消纳质量台账，详细记录每批次垃圾的接收时间、数量、分类情况、处置方式及检测数据，确保全程可追溯。
（三）人员要求：
1.消纳现场负责人需具备垃圾消纳行业管理经验，熟悉拆除垃圾特性及环保处置流程；
2.现场作业人员需经消纳工艺、安全操作、环保法规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涉及特种设备操作的人员需持有对应特种设备操作证；
3.配备专职环保监督员，实时监测消纳场所的环保指标，发现异常需立即启动应急措施并上报采购人。
（四）过程管理要求：
1.制定消纳作业计划，明确每日垃圾接收量、分类处理流程、终端处置节点，报采购人备案后严格执行；
2.消纳现场需安装视频监控系统，覆盖垃圾接收区、分类区、终端处置区，监控数据至少留存3个月，采购人可随时调阅；
3.每周向采购人提交过程管理报告，内容包括垃圾接收总量、分类处理情况、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
（五）成果交付要求：
1.项目结束后，需向采购人交付全套成果资料，包括接收拆除垃圾台账及消纳台账、消纳场所相关资质文件等；
2.成果资料需按时间顺序整理归档，纸质版与电子版同步提交，确保数据真实、内容完整、符合档案管理规范。
（六）验收标准：
1.验收依据包括合同约定、国家及地方环保标准，重点核查消纳数量、分类处理合规性、及成果资料完整性；
2.成果资料缺失或数据不符的，判定为验收不合格，项目承接供应商需在10个工作日内补齐或整改，直至验收通过。
（七）其他要求
1.供应商需在磋商响应文件中提供拟使用的运输车辆清单。
2.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过路、过桥费及车辆保险等费用均包含在磋商报价中，采购方不另行支付。
3.其他未尽事宜，按国家及地方相关法规及采购文件约定执行。
三、价格及依据
根据西咸新区《陕西省西咸新区党政办公室关于印发西咸新区存量拆除垃圾处置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陕西咸党政办字[2025]14号）工作要求、结合园办《西咸新区能源金融贸易区存量拆除垃圾处置工作实施方案》（能源金贸发[2025]31号）文件要求，消纳费用标准为约600元/车、每车装载量不低于21立方米，结合文教园片区前期存量拆除垃圾预方量约4.2万立方米（最终以实测验收方量及清运车次为准），运距约20公里。
四、最高限价
单价最高限价为：600元/车
五、商务要求
1.服务期要求：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2月20日前完成
2.合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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